梁河县供销社资产清查工作报告

根据《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核实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及《梁河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7年全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》有关要求，我社严格按照国有资产清查实施方案开展资产清查工作，成立了国有资产清查工作领导小组。于2017年3月5日开始对我单位的基本情况、财务情况以及国有资产情况等进行全面清理、核实。我单位已按时完成资产清查的主体工作，现将有关资产清查的工作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     梁河县供销社属参公管理事业单位，2016年在职干部职工7人，其中：公务员3人，工勤人员4人，编制6人。实有财政供养人数7人，实有车辆1辆（公车平台已使用，未做账务处理减少）

二、资产清查工作总体状况
（一）资产清查工作基准日
我局国有资产清查工作以2016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开展清查。

（二）资产清查范围
资产清查针对我局的基本情况、财务状况、国有资产情况等进行全面的清理。

(三)资产清查工作组织实施情况

根据《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核实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要求。我单位制定了资产清查工作实施方案，并成立了由单位领导负责，副主任长、财务、办公室等组成的资产清查领导小组，负责组织实施资产清查工作。

（四）资产清查工作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
（一）资产清查工作取得的成效

通过对我单位基本情况、财务情况以及资产情况等进行全面清理和核实，真实、完整地反映单位的国有资产和财务状况，同时摸清了家底。为进一步加强单位国有资产监督管理，促进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有机结合奠定基础。

三、资产清查结果
    清查小组人员认真核实国有资产、固定资产存量，填写资产盘点表，逐一清理核实，做到账实核对，账账核对，账表核对。资产清查数据同年度资产报告数据、财务会计决算数据进行核对。

经核查我局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，年末固定资产759006元（其中：房屋460000.00、汽车：240757.00 、电脑55269.00元、办公桌2980.00）。

